外国语学院“大学生创新工作室”考核细则

[bookmark: _GoBack]为深化科研反哺教学，切实提升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学院将依据《考核细则》，对院级“大学生创新工作室”实施年度考核与动态管理。对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的工作室，撤销下一年度建设资格并终止经费资助；考核优秀的工作室直接纳入下一年度建设序列；其余工作室需重新申报，学院将择优选拔予以立项。具体建设要求和考核标准如下：
一、建设要求
1. 工作室每年通过“申请—面试”的方式接收若干名本科生进入工作室进行研究性学习，工作室生师比原则上不低于10:1。
2. 工作室应聚焦研究创新，每两周至少开展一次课题组会或集中研讨。
3. 工作室负责人每年为学院“大学生研究创新训练营”（日新讲坛）至少讲授一次研究创新相关专题讲座。
4. 工作室每年选派优秀学生面向全院至少做一次学术报告或经验分享。
5. 工作室教师应指导学生积极开展课题研究、撰写学术论文、参加各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报和创新创业大赛。
6. 鼓励接纳不同专业的学生进驻工作室，提倡多学科交叉组建师生团队。
7. 鼓励导师团队利用自身科研经费支持学生研究创新活动。
8. 进入工作室的本科学生应具有优秀的思想品德和政治素质，身心健康，学风诚信，无违法违纪记录，勤奋刻苦，具有顽强毅力和钻研精神，对科学研究具有浓厚兴趣，并立志将来从事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鼓励优秀本科生从低年级开始进入工作室，建议学生在结束本科学习后直攻硕士。
二、考核管理
（一）符合建设要求前4条的基础上，一年内满足以下任一条件，即考核为合格：
1. 工作室学生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篇；
2. 工作室学生作为负责人主持校级及以上课题1项；
3. 工作室学生作为负责人参加“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获校级铜奖（或三等奖）及以上奖项。
4. 工作室50%的毕业生考取研究生。
（二）符合建设要求前4条的基础上，一年内满足以下任一条件，即考核为优秀：
1. 工作室学生在二级及以上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篇（根据浙江师范大学期刊等级认定办法认定）；
2. 工作室学生作为负责人主持省新苗人才计划课题或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1项；
3. 工作室学生作为负责人参加“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获省级铜奖（或三等奖）及以上奖项。
4. 工作室50%以上的毕业生被世界排名前100名的高校或我国985高校、211高校、“双一流”高校及学科录取为研究生。
附件1：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大学生创新工作室年度考核表





	工作室名称:
	

	工作室负责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制

一、工作室本年度举办的活动(限800字以内)
	




二、工作室本年度学生成果统计
	本科生发表学术论文情况（无需提供论文复印件）

	（参考格式：期刊名称/第一作者/论文名称/发表时间/刊物级别）



	本科生主持或参与科研项目（无需提供证书复印件）

	（参考格式：项目来源/立项时间/项目名称/负责人姓名）



	本科生竞赛获奖（无需提供证书复印件）

	（参考格式：奖项/主办单位/获奖学生/指导教师/获奖时间）


	本科生参与学术交流情况

	（参考格式：会议名称/主办单位/参会学生/宣读论文题目/参会时间）


	工作室考深造成果

	（参考格式：学生姓名/录取高校/录取专业/年级专业）


	工作室获得的其他成果

	（参考格式：请说明成果名称/学生姓名/主办单位或级别/时间等信息）




三、学院意见
	


负责人签字：
（学院盖章）
                                                   年     月     日




